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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狂犬病防疫業務執行績效評鑑方法 
99.1.25 第一次修正 
99.2.02 第二次修正 
99.3.11 委員會確認 

一、為提昇狂犬病疫苗注射率，並對狂犬病防疫業務執行績效優良者予以

獎勵，特訂定本要點。 

二、績效評估指標 

重要措施 評估指標 各項配分 備註 
落實犬隻預防注射 預防注射率（注射頭數/

調查之家犬數） 
60 分 詳如配分表 

防疫成效監測 

是否按時送檢樣本 扣分用 未按時送檢每季扣 2
分 

送檢具神經症狀之犬腦

樣本 
加分用 每季加 2 分 

送檢率 5 分 送檢頭數 ⁄目標送檢

頭數（每季送檢犬腦

幹 10 隻，每半年送

檢家犬血清 10 隻）

抗體陽性率 10 分  

業務推動成效 

小動物開業獸醫師之參

與度 

10 分 1.小動物醫院簽約數

佔 5 分。 
2.執行預防注射率佔

5 分。 
參與狂犬病入侵沙盤推

演 

15 分 1. 於時限內作答佔 2
分。 

2. 作答表現佔 13 分。

特殊事項 特殊案例表現或承擔特

殊防疫工作表現良好 
加分用 最高以 5 分為限 

 

三、評估期間：每年 1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 

四、獎勵方式 

（一）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業務成績優良之獎勵 

1.績效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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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0 分以上發給獎勵金 8 萬元。 

(2) 80 分以上發給獎勵金 5 萬元。 

2.進步卓越 

(1) 60 分以上且預防注射率進步達 20% 以上發給獎勵金 5 萬元。 

(2) 60 分以上且預防注射率進步達 10% 以上發給獎勵金 3 萬元。 

(3) 60 分以上且預防注射率進步達 5% 以上發給獎勵金 2 萬元。 

3.獲獎單位除由防檢局各頒發獎勵金及獎牌乙面外，另函請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對其有功人員予以敘獎。 

（二）對開業獸醫師之獎勵 

1.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 11 月底前提報所轄開業獸醫師執行

預防注射頭數前 3 名之名單。 

2. 經全國評比後，第 1 名發給獎金 6 千元，第 2 名發給獎金 4 千元，

第 3 名發給獎金 3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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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犬病預防注射率配分表 
 

注  射  率 分  數  比  例 配    分 

>70% 100% 60 

65% 95% 57 

60% 90% 54 

55% 85% 51 

50% 80% 48 

45% 75% 45 

40% 70% 42 

35% 65% 39 

30% 60% 36 

25% 50% 30 

20% 40% 24 

15% 30% 18 

10% 20% 12 

5% 10% 6 

0% 0% 0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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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犬病歷年預防接種數及 98 年調查之家犬數 

 

縣市別 95 年 96 年 97 年 98 年 98 年家犬數*

臺北市 39,490 45,972 66,253 61,049 122,190

高雄市 15,512 21,674 24,910 26,459 71,283 

基隆市 1,975 1,546 1,732 1,874 18,152 

新竹市 4,592 4,238 4,709 4,908 19,075 

臺中市 20,271 21,289 24,425 27,216 49,975 

嘉義市 1,246 1,300 3,096 3,045 12,804 

臺南市 15,295 16,706 18,407 21,096 35,954 

臺北縣 35,851 45,226 50,529 66,845 179,770 

桃園縣 14,916 20,050 26,902 31,441 91,860 

新竹縣 1,124 1,553 2,091 3,763 23,656 

苗栗縣 2,979 2,929 4,476 4,330 26,179 

臺中縣 4,382 3,972 7,798 6,530 72,813 

彰化縣 1,617 3,262 5,358 5,258 61,278 

南投縣 5,484 6,865 7,277 8,478 24,812 

雲林縣 4,618 6,400 5,471 6,335 33,767 

嘉義縣 9,073 7,756 8,949 9,472 25,570 

臺南縣 3,777 3,132 4,877 4,923 51,547 

高雄縣 8,660 10,575 14,205 18,846 58,031 

屏東縣 4,542 4,348 8,206 6,166 41,239 

宜蘭縣 3,374 3,516 4,485 5,004 21,550 

花蓮縣 2,274 2,524 3,807 4,331 15,920 

臺東縣 3,442 2,014 2,420 1,998 10,838

澎湖縣 1,314 1,265 1,358 1,396 4,431

金門縣 1,160 1,021 1,372 1,252 4,178

合  計 206,968 239,133 303,113 332,015 1,076,872

   *將三個月齡以下狗數扣除後再按各縣市人口數換算各縣市狗數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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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犬病監測檢體採樣方法 
 
一、採樣方法  

(一)犬隻血清採樣：採集家犬血液，緩慢注入血清管，離心抽取血清

置入 1.5ml 離心管，以油性筆(或抗凍筆)於離心管蓋或瓶身標示

檢體編號，血清量至少 200µl 以上，冷凍保存於－20℃冰箱。 
(二)犬腦採樣： 

1.採樣犬隻屍體採仰躺姿勢，自氣管基部朝頸背方向橫切，至露

出枕骨大孔止，完整截取一段腦幹(約 2cm 寬)，須帶有左右 2
半部，且不須對半剖開。 

2.將腦幹直接放入密封袋中，以油性簽字筆標示檢體編號，置入

密封採材罐，再放入保利龍盒，儘速以冷藏方式寄送，切勿冷

凍。 
3.若有疑似狂犬病或顯現神經症狀之病犬，請採取完整腦組織或

取下整顆頭部，以 2 層密封袋包好並以油性簽字筆標示檢體編

號，置入保利龍盒，儘速以冷藏方式寄送，切勿冷凍。 
二、檢體送檢： 

(一)送檢時請附檢體資料：詳如附表(狂犬病血清抗體調查表、狂犬

病監測抗原檢體資料表)。 
(二)冷凍檢體請外加冰寶，以保利龍盒包裝。  
(三)上述資料與檢體包裝後，請寄送至：251 台北縣淡水鎮中正路 376

號，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疫學研究組病理室（聯

絡電話 02-26212111 轉 508），並以電話告知本所，俾便適時處

理。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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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動物醫院簽約數配分表 
 

簽約醫院數比例* 配    分 

81%~100% 5 

61%~80% 4 

41%~60% 3 

21%~40% 2 

1%~20% 1 

<1% 0 
*簽約醫院數目/轄區內小動物醫院總數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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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動物醫院執行預防注射率配分表 
 

執業獸醫師小動物醫院執行預防注射率

佔總注射率之百分比 a 

配    分 

81%~100% 5 

61%~80% 4 

41%~60% 3 

21%~40% 2 

1%~20% 1 

<1% 0 

a 執業獸醫師執行預防注射總數/轄區年度注射總數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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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犬病監測血清抗體調查資料表 
採樣單位： 送檢單位： 送檢日期：  年  月  日 
送檢單位聯絡人（姓名、級職）： 聯絡電話： email： 

檢體 
編號 

畜主姓名
病例編號及

犬隻年齡 
採血日期

狂犬病預防接種紀錄 

未曾

接種

曾接受預防接種 

接種日期 接種次數 最近一次預防接種之 
廠牌及批號 

  
 

  
97 年    月 
98 年    月 
99 年    月 

1.□1 次 2.□2 次 3.□3 次

4.□4 次 5.□多於 4 次  

  97 年    月 
98 年    月 
99 年    月 

1.□1 次 2.□2 次 3.□3 次

4.□4 次 5.□多於 4 次 

  97 年    月 
98 年    月 
99 年    月 

1.□1 次 2.□2 次 3.□3 次

4.□4 次 5.□多於 4 次 

  97 年    月 
98 年    月 
99 年    月 

1.□1 次 2.□2 次 3.□3 次

4.□4 次 5.□多於 4 次 

  97 年    月 
98 年    月 
99 年    月 

1.□1 次 2.□2 次 3.□3 次

4.□4 次 5.□多於 4 次 

註： 
1、表格資料請詳細填寫，字體整齊清晰，以便進行抗體測定及分析。 
2、狂犬病預防注射紀錄，請填列 ”接種日期”，於 ”接種次數”選項擇一勾選，並填列疫苗廠牌及批號；若未曾接種狂犬

病疫苗，則勾選 ”未曾接種”。 
3、若有疑問請聯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 疫學研究組 病理室(tel: (02)2621-2111# 508 蔡國榮助理研究員) 

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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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犬病監測抗原檢體(腦組織)資料表 
送檢單位： 送檢日期：  年  月  日 
送檢單位聯絡人： 聯絡電話： email: 
檢體

編號 
採樣日期 

送檢原因(勾選) 檢體別（勾選） 來源(勾選) 

無症狀 病死 疑似神經症狀 全腦 腦幹 家犬 非家犬 
         

         

         

         

         

         

         

         

         

         

 
註： 
1.表格資料請詳細填寫，字體整齊清晰，以利監測資料彙整。 
2.若有疑問請聯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 疫學研究組 病理室 
（tel: (02)2621-2111 # 508，蔡國榮 助理研究員） 

附表二 


